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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说明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 2021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 2021 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 56,321,524.25 元，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按 2021

年度税后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 5,632,152.43 元，加年初未分配

利润 1,084,748,815.69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35,438,187.51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541,039.92 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342,034.00 元。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求, 为保证公司长期

可持续发展，支持公司各项业务平稳运营，公司将投入资金用于仓储

设施建设、产业自动化改造、信息化升级，以及流动资金等项目，日

常经营和中长期发展的资金需求较大，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合理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1、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 

单位：元人民币 

科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母公司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56,321,524.25 34,947,037.28 470,259,835.66 

合并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 16,342,034.00 -428,744,846.41 21,170,966.32 

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6,541,039.92 24,523,639.51 46,877,805.40 

合并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411,688,255.21 -176,002,005.64 115,309,859.29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36.51% 29.96% 31.89% 

合并资产负债率 46.42% 42.61% 38.89% 

2019-2021 年 母 公 司 归 属 于 上 市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合 计

561,528,397.19 元；2019-2021 年合并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合计

-391,231,846.09 元。 

2、有关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制定利润分配

方案时，应以母公司报表中的可供分配利润为依据。同时，为避免出

现超分配的情况，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

孰低的原则来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 

根据《公司章程》 及《未来股东回报规划（2021 年-2023 年）》

中有关利润分配的规定，公司实施利润分配的条件如下： 

在同时满足以下第（1）项至第（3）项条件前提下，公司应进行

利润分配，但出现第（4）项至第（6）项情况之一时，可不进行现金

利润分配： 

（1）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即公司弥

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2）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当年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

润不低于 0.1 元。 

（3）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4）当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 



（5）公司正在或将要实施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该事项累积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10％以上的。 

（6）当年年末经审计资产负债率超过 55%。 

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

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利润分配条件下，在现金

分红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3、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因公司 2019-2021 年合并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合计

-391,231,846.09 元。同时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低于母公司归

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规划，保证公司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公司 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未来股东回报规划（2021

年-2023 年）》的有关规定。 

三、公司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计划 

公司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用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支持公司

各项业务的发展，进行产业自动化、信息化升级改造，以及流动资金

需求，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提供可靠资金保障。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定的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审核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基于公司 2021 年经营情况，为保证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支持

公司顺利开展各项业务，进行产业自动化、信息化升级改造，以及满

足流动资金需求，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